
关于实施《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的通知 

卫教发[1993]第 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计划单列市卫生局，各医学院校，有关部、委卫生局

（处），本部直属医院： 

现将《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发给你们，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

施细则，组织试行。 

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培养临床医学人才、提高我国临床医疗工作水平的重要措

施之一，同时，也是完善我国毕业后医学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 

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的医学教育水平和医院的医疗条件有着较大的差别，为更好地贯

彻《试行办法》，保证培训质量，在培训工作开始之前，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为此，提出

以下几点意见： 

  1、各地应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组成由医学院校、医学会、有关医院等参加的专门

机构，负责《试行办法》的贯彻落实。根据《试行办法》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医院的实际

情况，制定具体要求和实施办法，如培训基地认可标准、各学科培训细则、考核方法和记分

方式等。培训基地的认可数量，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 

  2、本办法从 1993 年毕业的住院医师开始实施。1993 年以前毕业的住院医师培训，可

根据不同的毕业年限，组织水平考试后纳入相应的培训计划。为保证培训质量，没有经过试

点的省（市），可先在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和省（市）级综合医院试行，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

推广。 

  3、已经进行试点的省（市），要按照《试行办法》的要求，对试点情况进行总结，没有

认可培训基地的要进行评定认可。对县级和县级以上非培训基地医院和非本科学历的住院医

师要另行制定培训要求和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培训制度，逐步使临床住院医师都能得到规

范化培训。 

  4、卫生部部属院校和直属医院，可按照《试行办法》的要求，自行制定培训实施细则，

培训基地由学校审批认可，报卫生部教育司备案。 

  在全国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一项新的工作，牵涉面广，具体问题较多。望在组织

实施中及时总结经验，努力实现规范化。请将实施情况反馈我部教育司。 

卫生部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 



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完善毕业后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合格的临床

医学人才，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培训对象是医学本科毕业后从事临床工作的住院医师。 

第三条  临床住院医师经过规范化培训，达到《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规定的主

治医师基本条件和以下要求：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具有良好的

医德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熟悉本学科、专业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具有较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专业的新

进展，并能用以指导实际工作。 

3.具有较强临床思维能力，较熟悉地掌握本专业临床技能，能独立处理本学科常见病及

某些疑难病症，能对下级医师进行业务指导。 

4.基本掌握临床科研方法，能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写出具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包括

病例分析、综述等)。 

5.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 

 

第二章  培训基地 

第四条  凡具有卫生部《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试行草案)规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含二

级甲等)条件的医院可以二级学科为单位，申请作为临床住院医师的培训基地。 

第五条  培训基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或其相应机构审查、批准认可。

有关部委属医院的培训基地由有关主管部门会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审批认可。 

第六条  培训基地除对本单位住院医师进行培训外，还应承担外单位选送的住院医师培

训任务。 

第七条  培训基地应根据培训办法，制定具体实施计划，严格进行培训与考核，确保培

训质量。 

 

第三章  培训与考核 

第八条  培训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临床实践、专业理论知识和外语。业务培



训以临床实践为主，理论知识和外语以自学为主。 

第九条  培训时间为四至六年，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二至三年，进行二级学科培训，轮回参加本学科各主要科室和相关科室的临

床医疗工作，进行严格的临床工作基本训练，同时学习有关专业理论知识。住院医师应实行

住院负责制。住院医师完成第一阶段培训后，由培训基地进行考核，合格者，方可进入第二

阶段培训。 

第二阶段；二至三年，进一步完成轮转，逐步进行专业培训，深入学习和掌握本专业的

临床技能和理论知识，达到能独立处理本学科常见病及某些疑难病症。最后一年应安排一定

时间担任总住院医师或相应的组织管理工作。在培训期间，要安排住院医师参加基层预防、

保健工作，时间不少于六个月。 

第十条  住院医师的培训，由科主任负责，有关科室上级医师集体指导。在第二阶段培

训期间，可采取专人指导的方式。 

第十一条  对住院医师的考核成绩，可根据政治思想、理论知识、临床技能等不同内容，

采用评分、学分积累制等多种形式。 

第十二条  住院医师完成第二阶段培训后，由培训基地进行全面考核，合格者，发给住

院医师培训合格证书，作为申报主治医师的依据。 

 

第四章  组织领导 

第十三条  在卫生部领导下由有关部门组织"住院医师培训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日常工作由卫生部教育司负责。 

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成立相应机构，其任务是： 

1.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培训、考核的实施方案和细则。 

2.培训基地的认可与撤销。 

3.指导检查培训工作。 

4.组织对培训质量的评估。 

第十五条  医院应成立住院医师培训管理机构，并有专职人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要把

完成住院医师培训，作为医院考核、晋升等级的条件之一。   

 

第五章  经费和待遇 

第十六条  为加强培训基地的建设，其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培训任务在经费上给予一定



支持。选送住院医师的单位应向培训基地缴付适当的培训费用。住院医师在基地培训期间的

工资、福利待遇由原单位解决。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县级和县级以上非培训基地医院，主要是对住院医师进行医德、医风和严格

的临床工作基本训练。可参照培训基地第一阶段的培训办法，根据住院医师不同学历层次，

分别制定培训要求和实施细则，培训时间可适当延长。住院医师完成培训经考试合格后，发

给培训合格证书。  医院可根据需要，选送已完成培训的住院医师到培训基地进行专业培训

或专科进修。 

第十八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由总后卫生部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卫生部。 


